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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 “家底”

  管好 “家当”

杜爱林

近年来，山西省长治市财政局结

合实际全面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公有房

产经营性收益专项整顿工作，取得了

良好成效，得到了省财政厅的充分肯

定。尤其是 2006年 5月财政部颁布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后，各级财政部门积极探索资产管理

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相结合的新

模式，制定完善各项资产管理规章制

度，同时进行了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清查工作，进一步摸清了家底，取

得了良好效果。

在清查过程中重点把好四关：一

是严格资产清查“三要求”。即对实物

资产进行账账核对、账物核对、以账

查物、以物对账、见物就查，对于有账

无物、有物无账的资产查明原因，一

查到底，查清为止；核对债权、债务，

总账与明细账核对、与往来单位核对，

发现差额查找其原因，对清出的呆死

账要索取和查找相关证据；查经费收

支，与收支渠道核对，重点清查是否

有少报收入或虚列支出现象。二是加

强督查与指导。对于清查进度缓慢和

清查不认真的单位及时督导，对于工

作量大或因特殊情况难以按规定时

间完成清查任务的单位，派出有经验

有能力的人员组成工作组帮助清查，

确保清查工作顺利完成。三是充分利

用宣传媒体和资产清查信息、简报促

进清查工作有序进行。同时开通了资

产清查咨询和举报热线，随时解答业

务和政策方面的有关问题，确保资产

清查工作的进度。四是强化监督，实

行结果公示和专项审计。对资产清查

的结果在资产清查单位内进行不少于

7个工作日的公示，充分发挥广大职工

群众对资产清查工作的参与和监督作

用。同时委托中介机构对所有单位的

资产清查工作进行专项审计。

经过对全市 2326户行政事业单

位的清查，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单

位资产总额清查数 64.82亿元 ，负债

总额清查数 15.23亿元 ，流动资产总

额清查数 25.42亿元 ，固定资产总额

清查数 38.65亿元。

清查调增资产 3.21 亿元 ，主要

是因为部分单位接受上级部门或相关

单位捐赠、赞助、无偿调拨的资产未

入账，部分单位自行购置资产也未入

账，部分单位长期占用的土地、房屋

未估价入账，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增加

和流动资产盘盈等。调减资产 4.08

亿元 ，主要包括 ：部分债务人已经破

产、死亡，确实无 法收回，应收、暂

付款项 4525.65万元 ；存货类的盘

亏、毁损、报废等损失 18 1 .46万元；

撤乡并镇及根据政府机关集中办公

的要求，部分单位搬迁后不 再使用

的房屋、家具用具、办公设备等盘亏

6827.61 万元 ；部分固定资产确已淘

汰、报废、毁损不能使用，列入清查

待处理的资产达 20507.03万元 ；法

律诉讼及其他原因减少因素。调增负

债 20.36万元 ，主要原因是这次清查

暂估入账资产、未付完的款项。调减

负债 259.58万元 ，主要原因是部分

债权人已经破产、倒闭、死亡，确实

无法支付的款项。

本次资产清查，为长治市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建立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信息数据库，建立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动态监管系

统，实施动态管理，提供了真实完整

的信息资源。但也发现了当前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中带有普遍性的有：

1 .基础管理工作薄弱。清查中

发现，相当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管理未能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与会计制度，部分单位在固定资产

管理中只设总账，未设明细账、不建

固定资产卡片。有些单位虽然有固定

资产明细账，但只有金额没有数量，

实物账只有数量没有金额，资产管

理与财务管理脱节。有的单位怕麻

烦，年终决算前不 按规定进行财产

清查盘点，有的单位虽然盘点了，但

对清查出的盘盈、盘亏、报废、毁损

等固定资产，该上报审批核销的不上

报，不处理，长期挂账，导致有账无

物，形成盘亏。有些单位的往来账核

对清理不及时，长期挂账，导致呆死

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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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在账外资产情况。部分单位

因资金及实物来源渠道多元化，或有

效凭证不足，固定资产不能及时入账

形成账外资产。如接受外部捐赠、赞

助的资产和无偿调入、上级无偿分配

的资产，有的入账不及时，有的长期

不入账，致使资产游离于账外；有的

单位在购置固定资产时，财务只列支

出，不同时做固定资产增加的账务处

理；对新购建已交付使用，尚未决算

或未付清购建款项的固定资产，不按

规定估价入账；有些单位因机构撤并，

人员变动，档案移交不彻底或根本就

没有办理移交手续，导致账外资产的

形成。

3.缺乏严格的资产管理约束机

制，资产管理职责不到位。“重钱轻

物”、“重购轻管”，不少单位没有制定

完整、系统的管理制度。即使有制度

也不执行，资产使用无领用手续，责

任人和使用人不确定，人员变动不移

交，难以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随

意处理、变卖、抵顶债务，处置固定

资产时，既不报批、也不评估，收入

也不上缴财政；单位自行拆除房屋，

不履行手续，不经审批，造成资产流

失和浪费；资产闲置、调剂盘活渠道

不畅通，单位将国有资产视为“部门

所有”，宁可闲置，不让调剂动用，政

府和主管部门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政

策措施，难以发挥盘活存量资产、优

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4.产权证件不齐全。行政事业单

位产权观念淡薄，取得或占有土地、

房屋资产后，常常不及时或不办理相

应的产权手续，导致土地、房屋的产

权证件不全，产权关系不清晰。

针对此次资产清查暴露出来的问

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资产管理中，

须更新观念，拓宽视野，以全新的理

念做好资产管理工作，注重将资产管

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资产管理与财

务管理相结合，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

相结合。具体应做到：资产管理实施

细则、办法和制度到位；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业务培训到位；舆论宣传、

强化考核、国有资产管理意识到位；

监督管理、资产登记到位；资产配置、

使用、处置手段、审批程序到位；定

期的清查盘点资产到位；出租、出借

和经营使用的资产监管到位；资产信

息数据库建立到位；造成资产流失

的责任追究到位；财政、审计、纪检

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到位。
（作 者单 位 ：山 西 省 长 治 市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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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通江：
创新机制规范非税收入管理

王 强  张 炜

四川省通江县属典型的老、边、

山、穷县，为进一步增强财政实力，

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为突破口，积极

探索推进“预算收支脱钩，管理收支

挂钩”新机制，政府非税收入基本实

现了从部门“肢解”到财政统管，从比

例返还到收支脱钩，从预算内外拼盘

预算到部门预算的“三个转变”。

一、“两上两下”确定收入

计划

如何确定年初各执收单位的非税

收入任务，防止“该收不收”、“不该收

乱收”等现象发生，是非税收入管理

的难点，也是部门和群众关注的热点。

通江县重新对全县29个主管部门、

200多个收费项目、1036个收费标准

进行了全面清理、登记和核实，建立收

费项目管理库，纳入微机实施动态管

理。严把政策性审核关，重点对已明

文取消的、无政策依据自立的收入项

目预算进行核减；对按规定应申报而

无正当理由未申报的项目，督促执收

单位认真测算并及时进行申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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